
关于 2025 级岗位实习安排在第四、五学期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系：

6 月 18 日开展了关于岗位实习学期专题研讨，确定了岗位

实习学期依据专业实际情况而定，可安排在第四和第五学期，也

可安排在第五和第六学期。岗位实习时间的设置须以提升实习岗

位质量为第一要义，同时统筹岗位实习及其与相关课程安排、考

核等工作，做到系统协调、规范有序。岗位实习拟安排在第四、

五学期的专业，需提交院长办公会审议发文，教学安排时需按文

件执行，未申报或申报未批准的专业则需安排在第五和第六学期。

为不影响 2025 级培养方案的制定，现开展 2025 级培养方

案中岗位实习安排在第四和五学期专业申报工作，6 月 24 日上

院长办公会审议。

一、申报范围

2025 级各专业。

二、填报要求

岗位实习安排在第四和五学期，同时可采用适当的形式安排

必要的课程学习。第四学期学生会在校一段时间，应安排部分线

下课程；第五学期全学期在校外实习，原则上不安排线下课程。

请各系于 2025 年 6 月 23 日 12:00 前，将经系主任签字



确认的《2025 级岗位实习学期安排在第四、五学期申报表》（详

见附件）以 PDF 格式发送至教务处司慧处。

申报表按照“例”填写，内容不缺项。

附件：2025 级岗位实习学期安排在第四、五学期申报表

教务处

2025 年 6 月 21 日



附件

2025 级岗位实习学期安排在第四、五学期申报表

系别： 系主任：

序

号

专业

名称

双选会（专选

会）开始时间
实习安排 相关课程

例
电子信息

工程技术

开学、

3月初等

分批：

第一批：4月底 5月初（10%）

中间批：(30%)

最后一批：学期结束(60%)

1. 模拟电子：第四学期开学,线下

2. *****：第四学期开学,线下线上混合（超星空中课堂）

3. *****：第五学期，线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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